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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取消学生考试资格认定表

学生姓名 学号 班级

学生所在系

（二级学院）

考试

学期
20 /20 学年 第 学期

课程名称

课程性质 □必修课 □专业选修课 □公共选修课

取消考试资格原因

根据《温州职业技术学院高职学生管理规定》和《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考试工作管理规

定》,该生已达到取消考试资格的相关规定，不得参加该课程的期终考试（考核），该课程

成绩记为 0分，该课程无补考资格，必须重修。

该生的具体情况为（后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）：

□1. 一学期内缺课（包括病假、事假、旷课等）累计达到或超过该课程教学时数的

三分之一 。

□2. 一学期缺交作业达三分之一 。

□3. 作业抄袭情节严重。

任课教师签名： 20 年 月 日

开课系部（二级学院）意见：

负责人签名（盖章）： 20 年 月 日

学生所在系（二级学院）意见：

负责人签名（盖章）： 20 年 月 日

注：

1.本表由任课教师填写，并附上相关证明材料；

2.“课程名称”须与课表上公布的课程名称一致。

3.取消学生考试资格认定工作须在考试前两周完成，审批通过后，由学生所在系（二

级学院）于考试前一周给学生发放《取消考试资格通知书》。



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取消考试资格学生名单汇总表

系（二级学院） 班级 学号 姓名 课程名称

注：本表由学生所在系（二级学院）填写，于考试前一周报教务处备案。

制表： 审核： 20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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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取消考试资格通知书（上联）

姓 名 学号 系（二级学院） 班级

你在 20 至 20 学年第 学期所修读课程《 》，因

□缺课（包括病假、事假、旷课等）累计达到或超过该门课程教学时数的三分之一；

□缺交作业达三分之一；

□作业抄袭情节严重。

根据《温州职业技术学院高职学生管理规定》和《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考试工作管理

规定》，你已达到取消考试资格的相关规定，不得参加该课程的期终考试（考核），该课

程成绩记为 0分，该课程无补考资格，必须重修。

系/二级学院（盖章）

20 年 月 日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送达回执（下联）

系（二级学院）：

我是 班学生 （学号： ），现已

收 到 本 人 于 20 至 20 学 年 第 学 期 所 修 读 课 程

《 》的取消考试资格通知书，已知晓该课程成绩记为

0分，无补考资格，必须重修。

本人对上述决定无异议！

学生签字：

20 年 月 日


